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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

涵义： 

简称 - 含义 

本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公司/金富科技 指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富有限 指 东莞市金富实业有限公司，金富科技的前身 

湖南金富 指 湖南金富包装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首发、本次发行 指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康达股发字[2019]第

0139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康达股发

字[2019]第 0139-1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康达股发

字[2019]第 0139-2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康达股发

字[2019]第 0139-3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康达股发

字[2019]第 0139-4 号）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康达股发

字[2019]第 0139-5 号） 

《律师工作报告》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康达股发字[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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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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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康达股发字[2019]第 0139-5 号 

 

致：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作为发行人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参与发行人本次

首发工作，并分别于 2019 年 6 月、2019 年 9 月、2019 年 12 月、2020 年 3 月、

2020 年 4 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审核要求，本所律师对与发行人首发相关事宜进行补充核

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本所律师对所查验事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进行的认定是以现行有

效的（或事实发生时施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政府主管部门

做出的批准和确认、本所律师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

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

以及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构抄录、复制、且经该机构确认后的材料为依据做出

判断；对于不是从上述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或虽为本所律师从上述公共机

构抄录、复制的材料但未取得上述公共机构确认的材料，本所律师已经进行了必

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仅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

其他业务事项仅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所律师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

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不具有进行专业判断的资格。本所律师依据从会计师事务

所、资产评估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意味着对该文书中的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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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准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及接受本所律师查验的相关方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或

口头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之任

何文件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构成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补充，仅供发行人为本次首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

首发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申请文件一起上报。 

本所律师秉承独立、客观、公正的态度，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在查验

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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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对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拥有的专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出具之日，发行人新增的境内专利如下表： 

序

号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 

公告日 
取得方式 法律状态

1  金富科技 一种舒适且时

尚的双提手 
实用新型

ZL2019208

47305.4 
2020.4.10 原始取得 

专利权 

维持 

（二）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上述专利所

有权的财产产权是真实、合法的，产权界定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 对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的补充核查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大合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框架协议如下： 

序号 合同签订方 合同相对方 合同标的 金额 
协议 

有效期 

1.  金富科技 
华润怡宝饮料

（中国）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 

塑料防盗瓶

盖、顶穿盖

合同金额 11,615,911.81
元，实际购货、结算数

量以每月订单为准 

2020.1.1- 

2020.6.30 

2.  湖南金富 
华润怡宝饮料

（六安）有限公

司 

塑料防盗瓶

盖 

合同金额 9,795,965.34
元，实际购货、结算数

量以每月订单为准 

2020.1.1- 

2020.6.30 

3.  湖南金富 
达能（中国）食

品饮料有限公

司 

塑料防盗瓶

盖 
实际购货、结算数量以

订单为准 

2020.1.1- 

2021.12.31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重大合同的主体合格，内容合法、有效，在当事人

均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前提下不存在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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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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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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